关于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相关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参保人员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相关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参保人员信用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由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起草。以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》（新医保规〔2025〕3号）等为依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《细则》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一是落实自治区信用管理办法配套制度的需要。自治区办法于2025年印发，明确要求各地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我市亟需出台配套文件确保落地见效。二是推进我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。目前全市尚未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，制定《细则》有利于统一规范、分类施策，营造“守信受益、失信受限”的良好氛围。三是规范三类主体信用管理的需要。定点医药机构、从业人员和参保人员管理方式不同，有必要分别制定细则，实现精准管理。
二、制定的依据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经办规程（试行）》。
三、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
2026年3月，市医疗保障局牵头起草形成初稿，书面征求各区医疗保障局意见并修改完善。现按程序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细则》分别针对定点医药机构、相关从业人员（医师、药师、护士）、参保人员三类主体作出规定。
（一）定点医药机构：信用等级分为A（≥90分）、B（75-89分）、C（60-74分）、D（＜60分）。评价指标涵盖协议履行（58%）、基金监管（27%）、社会信用（15%）。A级享受绿色通道、减少质保金预留；D级增加质保金预留、纳入联合惩戒。欺诈骗保、解除协议等直接评定为D级。
（二）相关从业人员：实行12分基准减分制，年度清零。信用等级分为A（9-12分）、B（6-8分）、C（3-5分）、D（0-2分）。C级暂停备案2个月、暂停处方权1个月；D级暂停备案2-6个月，累计减满12分取消1年资格，一次性减满12分终止资格且3年内不得备案。加分项一年内最多抵扣6分。
（三）参保人员：以12分为基准，等级分为A（≥12分）、B（10-11分）、C（7-9分）、D（≤6分）。按违规程度差异化扣分：轻微违规扣1-2分，再次违规扣3分，骗取医保不予处罚扣5分，被行政处罚扣6分，达诈骗罪标准扣10分。C级复核近1年结算单据，D级复核近2年结算单据并视情通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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